关于填写2015届毕业生学籍卡有关栏目的通知

各系：

2015届毕业生毕业在即，现将学生学籍卡下发，请各系做好填写工作，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填写栏目：
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题目，指导教师，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时间，评语，评定成绩。
二、填写要求：
    1.学籍卡是档案资料，务必保持卡的干净、整洁。
2.请用黑色签字笔、钢笔、毛笔填写，禁止使用铅笔、圆珠笔、纯蓝墨水书写。
3.同一个指导教师所带学生的评语笔迹尽量保持一致；禁止机打毕业设计评语。
    4.“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时间”栏应为答辩时间，格式为：2015年6月   日。
    5.毕业生本人在 “学生签字”栏签名，各系在“院系签章”栏盖系公章。
6.学生核对学籍卡上的基本信息，①若无照片或者照片错误，将1寸免冠彩照贴到卡上。②如果基本信息（姓名、学号、性别、民族、出生年月、身份证号）出现错误，请立即携带旧卡到教务办公室（行政楼317）更正并领取新卡。③如果其他信息错误或空白（家庭住址、政治面貌等），用黑色签字笔划掉并填写正确的信息。
7.填写后的学籍卡，交回所在系办公室，各系按照毕业生名单，按照学号班级顺序交还给教务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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